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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港市本级“家门口”就业服务站运营服务项（重）（项

目编号：GGZC2026-G3-990114-GXZY）质疑事项的答复函

质疑人：河池市清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莫启迪

授权代表：陶志航

授权代表电话 131****6257

地址：贵港市港北区水厂路龙凤江城 2幢 2504

邮编：537100

贵公司针对贵港市本级“家门口”就业服务站运营服务项目（重）（项目

编号：GGZC2026-G3-990114-GXZY）提交的书面《质疑函》，我司于 2026 年 5

月 27 日收悉，并转告采购人（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司联合采购

人及评审专家对招标文件内容、投标编制要求、评审流程及中标公示情况进行

了全面复核。本着实事求是、客观沟通的原则，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及政府采购

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质疑事项 1（原文引用）：招标文件《投标函(格式第 3条“本投标有

效期自标止之日起 日”未设置清晰的填写横线或提示标识,属于招标文件编制

瑕疵,影响投标文件的规范编制与评审公正性。

针对质疑事项 1答复如下：

（一）质疑内容

贵公司主要反馈：本项目《投标函（格式）》中，有效期填写位置未设置

明显填写横线及提示标识，属于招标文件编制瑕疵，是造成贵公司未填报投标

有效期的主要原因；同时对评标委员会未提前询标、直接判定投标无效的评审

流程存在疑问，认为评审公正性有待商榷。

（二）事实核查情况

1.项目投标有效期要求清晰公开、统一适用。“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三章投

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14 条、投标人须知正文（四）投标文件的有效期已统一、明

确公示：本项目投标文件有效期为自投标截止之日起 90 天。”，该条款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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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供应商一致适用、表述清晰，不存在模糊歧义。

2.本次投标无效，核心为投标文件自身响应缺失。

3.贵公司未在法定答疑期提出疑问，视为认可文件要求。按照项目招标文

件及政府采购相关规则，招标文件公示后，供应商若对文件格式、条款内容存

在疑问，可在获取招标文件 7个工作日内咨询或书面质疑。本项目招标文件的

答疑、质疑窗口期早已届满，贵公司全程未提出任何相关疑问和咨询，依法视

为已充分理解并认可招标文件全部编制及填报要求。

4.本次评审未开展询标澄清，符合常规评审规则。投标有效期是项目固

定、清晰的核心商务条款，不存在表述模糊、前后矛盾、笔误错漏等需要评委

现场澄清补正的情形，评标委员会依规核查投标响应有效性，流程合规合理。

（三）法律依据

1.《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二十

条规定：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明确公示项目实质性采购要求。本项目已完整公示

投标有效期标准，充分履行公示与告知义务。

2.《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二十

三条规定：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投

标有效期应当不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

3.《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六十

三条规定：投标文件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评标委员会应当依法否决

其投标。

4.《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

一条规定：评标澄清仅适用于内容表述不清、存在明显笔误等情形，不允许补

正投标文件本身缺失的实质性内容。

5.本项目招标文件明确约定，投标有效期、服务期等关键条款不满足要求

的作无效投标处理，该约定合法有效。

（四）答复结论

贵公司存在实质性响应缺失的客观情况。因此，本次无效投标认定事实清

晰、程序合规、依据充足，不存在评审不公、差别对待的情况，本项质疑事项

不成立。

二、质疑事项 2（原文引用）：中标结果公告未标注本项目对应标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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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数量、单价，属于公示信息缺失、程序不规范，涉嫌违规操作。

针对质疑事项 2答复如下：

（一）贵公司质疑内容

贵公司反馈：中标结果公告未公示标的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详细服务

明细，认为公示信息不完整、程序不规范，存在损害供应商合法参与权益的情

况。

（二）事实核查情况

1.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无对应货物公示参数。本项目为“家门口”就业

服务站一体化运营服务采购，属于典型的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无实体货物交

付，客观上不存在规格型号、单品数量、单品单价等货物类公示要素。

2.本次中标结果公告已完整公示法定必备内容。中标结果公告已按政府采

购规范，全面公示了项目基本信息、采购人及代理机构信息、中标单位、中标

总价、评审专家、履约要求等全部法定公示内容，信息完整真实、合规规范，

无遗漏、无隐瞒。

（三）法律依据

1.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 年版）》的通知财

办库〔2020〕50 号“中标（成交）结果公告”格式中关于规格型号、数量、单

价的公示要求，仅针对货物类采购项目，并不适用于本次服务运营类采购项

目。

2.《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1 号）要求公示信息不

得遗漏法定事项，本项目无对应货物类公示内容，未公示不属于信息缺失。

（四）答复结论

综上，本项目属于服务类采购，无货物类公示要素，本次中标结果公告公

示规范、信息完整，不存在公示缺失、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本项质疑事项不成

立。

三、总体答复结论

综合对本次质疑两项事项的全面核查，贵公司提出的相关疑问，均无充分

事实依据与法律支撑，全部质疑事项均不成立。本项目招标文件编制严谨规

范、评审流程依法依规、中标结果公示完整合规，采购全过程严格遵守政府采

购相关法律法规，未存在任何损害供应商合法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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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相关规定，我司对

贵公司本次全部质疑请求予以驳回。

四、权利告知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相关规定，贵公司

若对本次答复仍有异议，可在收到本答复函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贵港市财

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提起投诉，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

感谢贵公司对本项目采购活动的监督与支持！我司将把有关情况向同级政

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此答复函在网上公开后视同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均已接收此函。

特此答复。

广西子芸家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6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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